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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： 
关于印发《吉林省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

通知 

发文字号： 吉财产业〔2021〕1056 号 发布日期： 2022 年 10 月 28 日 

关于印发《吉林省省级工业和信息化  

   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 

   吉财产业〔2021〕1056 号  

  

各市（州）县（市）财政局、工信局，长白山管委会财政局、经发局，梅河口

市财政局、工信局：  

 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，进一步

规范和加强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，落实各级管理部门责

任，切实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，突出专项资金使用的精准性和有效

性，省财政厅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根据相关制度规定，研究制定了《吉林省

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  

  

  附件：吉林省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            

    

  吉林省财政厅        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5 日  


